
S 

安全理事会 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GE. 00-64565 (C) 

联 合 国  

Distr. 
GENERAL 
 
S/AC.26/Dec.111 (2000) 
7 December 2000 
CHINESE 
Original: ENGLISH 

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 

理事会  

 

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 2000 年 12 月 7 日在日内瓦  

举行的第 101 次会议作出的关于第七批损失  

超过 100,000 美元的个人索赔  

( D 类索赔)的决定  

 理事会  

 根据索赔程序暂行规则( 规则 )第 38 条 收到专员小组关于第七批损失超

过 100,000 美元的个人索赔( D 类索赔)的报告和建议 包括 602 项个人索赔 1  

 1.  批准专员小组的建议 并为此  

 2.  决定 根据规则第 40 条 批准报告中建议的对索赔赔偿额 根据报告附

件所载的建议对每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赔偿的总额如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报告案文附后(S/AC.26/2000/25 号文件) 根据索赔程序暂行规则中的保密规定

(第 30条第 1款和第 40条第 5款) 将不公布支付给每个索赔人的赔款额的明细表 该表

将单独提供给每个有关政府和国际组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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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或国际组织  建议赔偿  
的索赔数  

建议不赔偿  
的索赔数  

要求赔偿的数额  
(美元) 

 建议赔偿的数额  
(美元) 

加拿大  1 - 75,950.00 36,850.00 

埃   及  2 2 989,798.74 169,398.43 

法   国  1 - 374,190.29 149,458.51 

德   国  1 1 202,904.74 1,955.14 

印   度  31 21 8,085,756.22 840,347.11 

意大利  2 - 583,734.43 271,403.90 

约   旦  8 2 4,885,465.81 916,449.17 

科威特  449 42 184,246,144.63 127,725,246.22 

黎巴嫩  1 - 168,525,95 130,940.18 

巴基斯坦  2 - 530,847.75 74,124.45 

苏丹  2 - 415,388.13 28,319.88 

瑞典  1 - 558,222,08 216,425.65 

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- 1 160,670.00 0 

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 

  合王国  

8 2 5,295,690.50 756,849.99 

美利坚合众国  5 1 958,205.84 369,240.92 

难民专员办事处加拿大  1 1 394,103.81 5,069.16 

 合   计  515 73 207,925,598.92 131,692,078.66 

 

 3.  同时决定 根据规则第41条 批准关于第二批第一部分的四项索赔 第三

批的两项索赔以及第四批 D 类索赔第一部分的七项索赔的经修正的赔偿额 根

据报告第49段所载的建议 经修正的赔偿总额如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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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批第一部分的修正赔偿数额  

国  家  前建议赔偿数额(美元) 经修正的建议赔偿数额(美元) 

意大利  37,370.20 14,948.05 

约   旦  1,114,643.52 1,103,866.01 

科威特  1,697,556.67 1,726,198.07 

 

第三批的修正赔偿数额  

国  家  前建议赔偿数额(美元) 经修正的建议赔偿数额(美元) 

科威特  2,399,963.86 2,399,171.77 

 

第四批第一部分的修正赔偿数额  

国  家  前建议赔偿数额(美元) 经修正的建议赔偿数额(美元) 

比利时  700.00 8,284.00 

加拿大  1,697,291.90 1,698,329.90 

法   国  769,356.83 760,736.63 

西班牙  6,228.00 13,340.68 

瑞   典  895,837.98 855,237.64 

 

 4.  重申根据第 100 号决定(S/AC.26/Dec.100(2000))一俟资金到位便应支付赔

款  

 5.  提醒在根据第 100 号决定和第 18 号决定(S/AC.26/Dec.18 (1994))的规定付

款后 各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在收到付款后 6 个月内按批准的赔款额发放 并应至

迟于该期限到期后三个月内提供款项发放的情况  

 6.  注意到在目前阶段还没有对报告第 37 段中提到的 14 项索赔提出建议  

 7.  请执行秘书向秘书长和伊拉克共和国政府提供报告的副本 并向每个有关

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报告的副本  

--  --  --  --  -- 


